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电子直销平台汇付渠道升级及费率优惠的

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投资人通过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电子直销平

台投资旗下基金，本公司升级原“汇付天天盈”渠道为“汇付天下”渠道。本公司旗下前

端收费的基金自本通知日起对使用“汇付天下”渠道进行基金交易实行优惠。

一、开始时间

2018年 1月 12日起。

二、适用业务范围

投资人可通过“汇付天下”渠道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定期定额

投资、赎回、转换、撤单、修改分红方式、查询等业务。投资人通过电子直销平台办理上

述业务时，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的规定。

三、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旗下通过电子直销平台销售的所有开放式基金。

四、“汇付天下”支持银行卡

“汇付天下”支持银行卡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

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发

银行、兴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浙商

银行、渤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五、费率优惠

投资人以“汇付天下”为交易渠道在本公司电子直销平台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前

端收费模式的基金，申购费率按 0.15%收取，若基金招募说明书或业务公告中规定的相应

前端申购费率低于 0.15％或为固定费用，则不再实施优惠。

投资人以“汇付天下”为交易渠道在本公司电子直销平台进行基金转换，基金转换申

购补差费（即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费率实行 1折优惠。

在今后的业务开展过程中，本公司可对上述优惠费率进行调整，并将依据相关法规的

要求进行公告，敬请投资人留意。

六、重要提示：

1、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2、后端收费的基金与收取销售服务费的基金按原公告费率收取。

3、原使用电子直销平台其它渠道的投资人要享受本优惠活动可使用新增银行卡绑定

“汇付天下”渠道对应的银行卡进行基金交易。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利益。投资人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通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 1月 12日


